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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管理辦法」。

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管理辦法」

部　　長　蘇建榮

電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管理辦法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及

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使用者：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支

付款項者，包括：

　　（一）個人使用者：指自然人之使用者，包括其他國家或地區（含大

陸地區）之自然人。

　　（二）非個人使用者：指我國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體及其

他國家或地區（含大陸地區）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

體。

　　二、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約定使用者得以電子支付帳

戶或儲值卡支付實質交易款項者。

　　三、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指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基於實質交易所

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使用者指示後，將

該款項移轉予特約機構之業務。

第　三　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其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應提供稅捐稽徵機關

及海關確認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以下簡稱身分資料）之範圍如下：

　　一、個人特約機構：姓名、國籍、身分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行動電話號

碼、電子支付帳戶註冊日期。

　　二、非個人特約機構：名稱、註冊國籍、登記證照或核准設立文件種類及

號碼、聯絡方式、電子支付帳戶註冊日期。

第　四　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其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應提供特約機構與使

用者必要交易紀錄予稅捐稽徵機關及海關之範圍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統一編號。

　　二、網路交易或實體通路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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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可資識別之特約機構資訊。

　　四、可資識別之交易結果資訊。

　　五、特約機構提領電子支付帳戶款項之金融機構代碼及帳號。

　　六、特約機構及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儲值卡號。

　　七、使用者支付工具之種類、帳號或卡號及支付之金額、幣別、時間。

　　八、特約機構發生退款入帳之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號及退款之方式、

金額、幣別、時間。

第　五　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依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提供之媒體檔案格式及遞送單，於

每年二月底前、八月底前，分別將前一年七月至十二月與當年一月至六月（以

下簡稱資料所屬期間）之前二條所定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送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但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或暫停且資料所屬期間均未經營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業務者，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所屬期間同一特約機構收款金額累計未達新臺幣四十八萬元案

件，電子支付機構得免提供前二條所定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適用第一項本文規定者，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至六月之前二條所定身分

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得於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

第　六　條　　電子支付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為拒絕提供，由電子支付機構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或

海關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五條規定核處：

　　一、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期限提供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之身分資

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二、依第三條、第四條規定提供之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無法開啟或辨

識。

　　三、漏未提供或故意未據實提供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之身分資料及必要交

易紀錄。

　　稅捐稽徵機關、海關或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發現電子支付機構涉有違反本

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情形之一

者，應通報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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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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